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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收到公司监事程玉忠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程玉忠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此次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其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

效。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程序选举新任监事。

程玉忠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此公司监事会向其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14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海魅力长三角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转换补差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对通过本

公司网上直销平台转换旗下基金产品的投资者实行转换补差费率优惠。具体内容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

二、新增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新增参加优惠活动的基金为中海魅力长三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０１８６４

）

三、费率优惠

１

、网上直销转换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进行基金转换，且为从零申购费率的基金转换入非零申购费率的基金，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享受

１

折优惠；若原申购补差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仍然执行固定费用，不再

享有优惠折扣。

从非零申购费率的基金转换入非零申购费率的基金的，转换补差费率不享受上述优惠折扣。

２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优惠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四、本公告有关费率优惠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话费）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直销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直销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直销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关于中海魅力长三角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网上直销、官方淘宝店和

官方京东店交易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旗下中海魅力长三

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01864,

以下简称“本基金”

)

自

2016

年

4

月

15

日起通过本公司网上

直销系统“中海

e

家”

(

以下简称“中海

e

家”

)

、官方淘宝店及官方京东店实行费率优惠。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

一、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

:

(

一

)

适用范围

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

,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

,

且已注册成为“中海

e

家”客户的个

人投资者。

(

二

)

费率标准

1

、投资者通过“中海

e

家”申购本基金将执行如下费率标准

: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

申购金额（

Ｍ

） 标准费率

网上直销申购优惠费率

银联兴业、银联中信、银联浦发、通联工

行、通联中行、通联建行、通联光大、通

联上海、通联平安、通联温州、通联民

生、通联华夏、通联邮储、通联农行、通

联浦发、通联兴业、通联中信、通联广

发、通联大连、工行网银、天天盈、支付

宝、招行网银

农行网银 建行网银

通联交行、通

联招行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０％ ０．６０％ １．０５％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３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８０％ ０．８０％

３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2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官方淘宝店申购本基金将执行如下费率标准

:

申购金额（

Ｍ

） 标准费率 官方淘宝店申购费率优惠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０％ ０．３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３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０．３０％

３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０．３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3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官方京东店申购本基金将执行如下费率标准

:

申购金额（

Ｍ

） 标准费率 官方京东店申购费率优惠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０％ ０．６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３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０．６０％

３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4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官网使用“

e

通宝”申购本基金将执行如下费率标准

:

申购金额（

Ｍ

） 标准费率 “

ｅ

通宝”申购费率优惠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０％ ０．０７５％

１００

万元

≤Ｍ＜３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０．０５％

３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０．０３％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二、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业务前

,

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上交易的相关业务

规则和指南等相关文件

,

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2

、个人投资者采用网上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所发生的银行方面按规定收取的转账费用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3

、当申购费率或适用卡种有所调整时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4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三、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www.zhfund.com

客服热线

:400-888-9788(

免长途话费

) ?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申请使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业务前

,

应认真阅读网上直销业务相关协议、相关规则

,

了解网上直

销交易的固有风险和相关产品风险

,

投资人应慎重选择

,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交易信息

,

特别是基金账号和

交易密码。

?

投资者充值“

e

通宝”相当于购买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

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

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购买基金前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了解本基金的具体情况。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业绩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

,

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

投资者欲了解网上直销“

e

通宝”业务的详细情况

,

请详细阅读

2010

年

10

月

2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

(www.zhfund.com)

的《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网上直销“

e

通宝”

业务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３９８０２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姚晨曦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开文明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开文明

离任原因 工作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６－０４－１５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继续担任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中

海魅力长三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住所变更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变更前基金管理人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０

号首钢国际大厦

１０

层

变更后基金管理人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乙

１６

号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住所变更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冀东水泥” 等

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

有关规定

,

以及

2016

年

04

月

06

日《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6

年

04

月

13

日《廊坊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6

年

04

月

12

日 《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

2016

年

04

月

08

日《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

,

自

2016

年

04

月

14

日起

,

对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冀东水泥”

(

代码

:

000401)

、“廊坊发展”

(

代码

:600149)

、“万家文化”

(

代码

:600576)

、“鹿港科技”

(

代码

:601599)

采用“指数收益法”

予以估值。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04月15日

中邮乐享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恢复日常申购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乐享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乐享收益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４３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邮乐享

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中邮乐享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

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销售机构

1.

直销机构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中邮基金官方微信平台———中邮基金服务号

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11618

、

400-880-1618(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可拨打

)

2

、代销机构

: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费率优惠的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经与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微众银行”

)

协商一致

,

微众银行自

2016

年

4

月

18

日起开始代理销售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00545),

并参与费率优惠。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

一、费率优惠活动

自

2016

年

4

月

18

日起

,

投资者通过微众银行申购本公司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45),

申购费率享受

4

折费率优惠

,

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件

,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二、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

不包括该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2

、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微众银行申购业务的手续费

,

不包括基金认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微众银行所有

,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

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

机构的有关公告。

4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微众银行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

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微众银行

ｗｗｗ．ｗｅｂａｎｋ．ｃｏｍ ４００－９９９－８８００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５４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任泽松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曹思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曹思

离任原因 业务发展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６－０４－１４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005� � �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16-013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5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

，

１８９．５４ ５

，

２７７．７０ ５５．１７％

营业利润

－５

，

２４２．３０ ５

，

３５１．５６ －１９７．９６％

利润总额

－４

，

６２２．０９ ５

，

４３７．３０ －１８５．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３９９．０１ ４

，

３１６．３９ －２２５．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７２ －２０８．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４％ ６．６８％ －１５．０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２９

，

８０３．６８ １３６

，

６６６．３８ ６８．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２０

，

８９３．２２ ６６

，

９７１．５０ ８０．５１％

股 本

１０５

，

８５３．６８４２ ９１

，

４３３．３６０７ １５．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１．１４ ０．７３ ５６．１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本司于报告期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新增浙江博世华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2.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合并报表范围新增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上期

有投资收益

1.04

亿

,

本报告期无此收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财务总监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005� � �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16-014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６００～－７５０

万元

－８０６．６５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０５７～－０．００７１

元

－０．００８８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原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内有关“中环阳光星苑”投资管理项目可以获得不低于房地产项目平均利润水平的收益，但由于涉及项目

公司原国有合作股东退出的拍卖交易程序滞后的客观原因，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应获取利润推迟至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季度。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依据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投资者欲了解详情，敬请阅读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

季度报告全文。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0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万〉2016-04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万科为天津东第项目银行

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天津东第项目开发需要

,

操作该项目的天津信科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津信科”

)

向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借款人民币

15.3

亿元。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天津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天津万科”

)

按

45%

的股权比例为有关贷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天津万科董事会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 鉴于天津信科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天津万科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天津信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9

月

23

日

注册地址

:

天津市西青区

董事

:

卢冰

/

吴萍

/

张金义

/

刘军

/

王玉锁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元整

天津信科置业有限公司由天津万科、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合资

成立

,

股权比例分别为

45%

、

45%

、

10%

。

天津信科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６

，

０６９．５４ ２９８

，

１５９．１５

负债总额

１２６

，

０７２．５６ ２８８

，

１８７．０２

净资产

９

，

９９６．９８ ９

，

９７２．１３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４．０３ －３３．１３

净利润

－３．０２ －２４．８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天津信科向中国银行天津西青支行借款

15.3

亿元人民币

,

借款期限

24

个月。天津万科、天津市房地产信

托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以持有的天津信科对应股权比例提供质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天津万科为天津信科银行贷款提供公司担保是为了加快天津东第项目的开发。 该项目目前处于施工

阶段

,

进展顺利

,

经营良好。天津信科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在天津万科按持有的股权比例为天津信科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的同时

,

天津信科另外两家股东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也按持有的股权比例为天津信科有关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

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

269.45

亿元

,

占公司

2015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比重为

26.90%

。其中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

265.64

亿元

,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81

亿元。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

保。公司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万〉2016-049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

,

公司

A

股股票

(

代码

000002,

简称万科

A)

自

2015

年

12

月

18

日

13:00

起开始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

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之后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

12

月

29

日、

2016

年

1

月

5

日、

1

月

12

日、

1

月

23

日、

1

月

30

日、

2

月

6

日、

2

月

20

日、

2

月

27

日、

3

月

5

日、

3

月

12

日、

3

月

25

日、

4

月

1

日、

4

月

8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披露了 《关于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2016

年

3

月

17

日举行

的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万科

A

股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A

股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继续停牌至不晚于

2016

年

6

月

18

日

,

公司于

3

月

18

日

披露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以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以上详见公司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停牌期间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正常推进

,

取得了一定进展。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12

日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地铁集团”

)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目前双方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小组

正积极协商交易方案

,

推动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

各方面工作有序推进。

除地铁集团外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就拟议交易与另一名潜在交易对手方签署了一份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合作意向书。除上述潜在交易对手方外

,

公司还在与其他潜在对手方进行谈判和协商。

本次重组较为复杂

,

交易金额巨大。鉴于本次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内

幕信息泄露及股价异动

,

保障重组有序进行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

公司

A

股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

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本次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6-045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5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５２８

，

１３９

，

９４０．１９ ３

，

７１７

，

３６１

，

０４１．１５ －３１．９９％

营业利润

－３３２

，

１３１

，

９７７．４０ １９３

，

５８１

，

２８９．７２ －２７１．５７％

利润总额

－３３５

，

１６３

，

１４２．９２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２５６．６９ －２５９．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５８

，

３８５

，

５９３．５２ ４３

，

００１

，

６２４．１５ －９３３．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２ ０．０６ －８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４３％ ３．７１％ －２８．１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８３０

，

７４０

，

１１５．１５ ４

，

６７８

，

０３０

，

３２９．３８ －３９．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７９

，

９８４

，

０４８．８７ １

，

６４６

，

０９９

，

６１２．３８ －２２．２４％

股 本

８５９

，

４８２

，

６３３．００ ８５９

，

４８２

，

６３３．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４９ １．９２ －２２．２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内收入及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

主要原因为

:

1

、公司房产项目基本为尾盘销售

,

导致房产销售收入较

2014

年度大幅下降

;

同时公司战略转型

,

践行“一

体两翼”战略

,

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

逐步加大对体育产业的投资

,

成立了场馆、电竞等体育类公司

,

但本报告期内

尚处于起步阶段

;

2

、公司为了优化资产结构

,

集中优质资源发展体育产业

,

转让了部分房产项目

,

且基于房地产总体行情

,

计

提了

1.58

亿的存货跌价准备

,

对本报告期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三、不存在业绩泄露和股价异动情况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6-046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

:

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１

，

８００

万元

２８１．８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７４５

元

／

股———

０．０２０９４

元

／

股

０．００３３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5

年

12

月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已具备交付条件

,

部分于本报告期完成交付并结转收入

;

公

司房地产剥离带来了部分资本利得。上述原因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大幅度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业绩预告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信息披露媒体

,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2016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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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52�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6-03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

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6

】第

167

号），公司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认真

核查，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说明。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

：袁明目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其所持有的

1.23

亿股均为高管锁定股，请说明其通过仲裁方式

转让公司股份及实际控制权是否合规；

回复：

一、事实概述

1.

借款的事实与背景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质押给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元证券

"

）的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

121,557,000

股公司股票接近

警戒线，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之后，袁明先生为解决所持股票被国元证券强行平仓的风险，在市场上向多方筹措资金

用以向国元证券补充保证金或赎回质押股票。在这期间，袁明先生与小牛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小牛资本

"

）接洽，希望小牛资本为其提供借款以赎回质押给国元证券的股票。小牛资本向袁明先生表

示有意接手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双方就此签署并公告了意向书。但在意向书签署之后，双方一直未能就股

权转让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因袁明先生债务危机必须尽快解决，最终小牛资本的关联方小牛龙行量化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小牛龙行

"

）同意提供短期借款给袁明先生用以解除其债务危机，袁明先生

承诺在借款解除债务危机之后将尽快按约定向小牛龙行归还借款。

2016

年

3

月

10

日，小牛龙行与袁明先生签署《借款协议》，约定小牛龙行向袁明先生提供

8.7

亿元的借款，

主要用于偿还其对国元证券的欠款。

2.

仲裁的事实与背景

签署《借款协议》之后，小牛龙行向袁明先生提供了

8.7

亿元借款，但袁明先生并未根据《借款协议》的约

定就前述债务向小牛龙行提供符合约定的担保，出现违约。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偿债风险，小牛龙行依法向

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袁明先生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向小牛龙行偿还借款。

根据袁明先生的说明，袁明先生经过多方努力，确实无法筹足资金偿还对小牛龙行的借款，为避免逾

期还款以及持续的法律程序给袁明先生以及公司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在仲裁阶段，袁明先生最终同意按照

以股抵债的方式达成和解。

2016

年

4

月

7

日，深圳仲裁委员会根据袁明先生与小牛龙行达成的和解条件作出

裁决，裁决将袁明先生持有的公司

123,107,038

股股份抵偿给小牛龙行，用于清偿被申请人袁明先生对申请

人小牛龙行总额为

8.7

亿元的债务。

二、合规性说明

小牛龙行向深圳仲裁委就袁明先生借款违约一案提起仲裁， 是小牛龙行在债务人袁明先生出现债务

违约的情形下采取的司法救济措施，提起仲裁以及仲裁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仲裁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深圳仲裁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决结果合法有效，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生效

法律文书。

根据仲裁裁决，债务人袁明先生应在

"

符合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按照规定的程序，将该股份

过户登记至申请人名下

"

。这是袁明先生在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形下而被动承受的仲裁裁决结果，并不是袁

明先生拟通过仲裁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及实际控制权。 袁明先生所持有的

123,107,000

股高管锁定股和

38

股

无限售流通股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过户手续。

问题

2

：请说明本次仲裁申请人小牛龙行与小牛资本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根据小牛龙行向本公司提供的说明，小牛龙行属于小牛资本控制的企业，小牛龙行与小牛资本同属彭

铁先生控制的一家有限合伙企业， 存在关联关系。 小牛龙行的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小牛华信投资有限公

司，有限合伙人为深圳市小牛商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彭铁先生。小牛资本全资持有小牛龙行的普通合

伙人深圳市小牛华信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有限合伙人深圳市小牛商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问题

3

：袁明与小牛龙行签署的《差额补足及奖励协议》约定，在袁明满足协议条款与条件约定的特定

情形后，小牛龙行另行支付袁明

3

亿元的奖励金。请说明协议中特定情形所代指的具体条款，设立此奖励条

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根据袁明先生与小牛龙行签署的《差额补足及奖励协议》，协议中特定情形所代指的具体条款是

指：

目标股份过户至小牛龙行名下之日起半年内， 各方同意， 小牛龙行将按照下述方案给予袁明先生奖

励：

1

、如小牛龙行决定将原有资产剥离，袁明先生有义务以不高于剥离资产账面净资产值的价格购买或

促成第三方以前述价格购买目标公司剥离资产

,

小牛龙行应对该等资产剥离行为尽合理努力予以配合

,

在

原有资产剥离完成交割过户之后，小牛龙行应合计向袁明先生支付现金奖励人民币

3

亿元。

在小牛龙行决定进行资产剥离的前提下，目标股份过户至小牛龙行名下之日起一年内，如果因为小牛

龙行原因导致目标公司原有资产无法剥离， 小牛龙行应在前述期限届满后合计向袁明先生支付现金奖励

人民币

3

亿元。

2

、如小牛龙行决定不将目标公司原有资产进行剥离，小牛龙行可新设一家子公司并将目标公司原有

资产、业务及人员转移至该新设立的子公司中，袁明先生应予以配合（如需）。在前述资产转移至新设立的

子公司完成后（以两个月为限，即最晚于股份过户之日起

8

个月期限届满前），小牛龙行应合计向袁明先生

支付现金奖励人民币

3

亿元；小牛龙行决定不转移至新设立的子公司的，应于小牛龙行决定后的

10

个工作

日（即最晚于股份过户之日起

6

个月期限届满前）合计向袁明先生支付现金奖励人民币

3

亿元。

二、根据袁明先生及小牛龙行的说明，设立此奖励条款的原因如下：

1.

小牛龙行本为借款方， 因袁明先生违约而提起仲裁， 在仲裁裁决的依法执行的情况下将持有公司

123,107,038

股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控股权变更涉及到较多的复杂问题，为保持公司的经营稳

定，维护公司股东利益，需要设置相应条件保证公司控制权平稳交接。

2.

小牛龙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之后，需要熟悉公司经营状况并有可能将适时对公司的业务或经营战

略进行调整和改变，从而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帮助其改善财务状况，更好地回报全

体股东，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袁明先生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对公司业务情况有深刻的了解，如果

袁明先生愿意配合对公司现有资产进行整理、优化或在需要剥离的情况下配合剥离，将极大提高公司价值

以及公司股东的收益。

奖励条款实质上是为了督促袁明先生协助小牛龙行熟悉公司资产状况并最大限度的提升公司价值，

该等约定有利于小牛龙行所持公司股权价值的稳定或提升，小牛龙行设置前述奖励条款符合商业惯例，具

有合理性。

问题

4

：请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对你公司的影响，以及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回复：

本次权益变动系仲裁裁决所导致的结果，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小牛龙行将直接持有公司

123,107,03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0%

，小牛龙行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一直以来致力于发展数字视讯业务、构建电视互联网产业链，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维持

当前的经营战略与生产计划，以全体股东利益为宗旨，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如果小牛龙行提出调整公

司生产与经营的相关计划或建议，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履行决策程序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5

：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经公司核查，公司无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不存在其它需要补充披露的信息，如有重大变动或进展，公司将及时进行相

关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300348� � � �证券简称：长亮科技 公告编号：2016-058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6-13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

2015

年

12

月

3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十五次（临时）会议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文件，并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

2016

年

1

月

8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

第

153524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和《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

公司因筹划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5

日起停牌。

2016

年

4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

件的议案》和《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方案的议案》。随后公司及独立

财务顾问分别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撤回重组申请文件的申请。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6]257

号

),

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证监会令

[2009]

第

66

号）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

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公司将在完成对重组方案的调整、并履行相关程序后，重新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经调整修订后的重组申

请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